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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以身作则

各项工作当先锋
4月27日晚，华灯初上，滨城区

法院白天繁忙的场景已随夕阳淡
去，而该院三楼西侧办公室的灯却
依然亮起。像往常一样，滨州市劳
动模范、滨城区法院院长王建忠依
然没有按时下班，仍然在与干警讨
论案件，他已经习惯了没有时间概
念的工作。

滨城区是滨州市行政和文化
中心，随着市民法律意识的增强，
滨城区法院每年受理案件数量年
增长率超过10%，居全市六县一区
之首，预计2013年将达到10000件。

作为滨州市辖区法院的带头
人，王建忠深知审判质量与效率的
高低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意义
重大。自他到滨城区法院工作以
来，该院受理的案件数量增加了一
倍，但审判人员却没有增加一人。
案件审执难度也越来越大，面对这
一局面，从不服输的他带领全院
119名干警迎难而上，苦干加巧干，
破解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案多人少，他顶住压力，对全
院人员进行大幅度调整，中层正副
职全部重新竞争上岗，各庭室双向
选择，充分调动了干警的工作热情
和活力。信访难题长期困扰法院工
作开展，他带头进行调研，建立六
项信访工作机制，有效破解了这一
难题，使审执工作得以轻装上阵。
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居高不下，在他
主导下，少年法庭建立了“三延伸”
机制，获2008-2012年全省政法综
治工作县级典型经验，滨城区未成
人犯罪数量明显下降。无产可破企
业破产工作难以启动、推进，他积
极争取支持，建立了全国首个破产
管理人报酬基金，有效解决了无产
可破企业破产工作难题。

就这样，滨城区法院在王建忠
的带领下，各项工作顺利开展。2008
-2012年底，该院共受理各类案件
30617件，结案29886件，结案率达
97.61%，服判息诉率达98.7%。

勇于挑战

直面难题求突破

王建忠上任之初，最让他感到
困扰的不是案件审判和执行，而是
大量的信访案件，这一基层法院普
遍存在的难题在滨城区法院表现
得尤为突出。调查汇报、协调化解、
节点稳控等占去了大量宝贵的时
间、精力和财力，影响了工作。“这
种状况必须扭转。”王建忠斩钉截
铁地说。解决信访难题便成为他上
任后的第一个工作重点。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王建忠率
先带头，一上任就建立了院长巡回
约谈接访制度，由院长、副院长、院
党组成员带领信访办及有关庭室
负责人、信访案件责任人等定期或
不定期到法庭、基层乡镇办接待群
众来访。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滨
城区法院建立了信访风险预警、院
长巡回接访、案件质量评估、涉诉
信访星级管理、案件审执终身责任
制、司法救助六项机制，有效解决
了信访难题。

与2007年相比，2012年滨城区
法院信访案件减少87%，立案信访
工作步入了良性循环轨道。法院干
警对此表示，“信访案件少了，压力
也就小了，就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去
审理案件，不但保证了案件的质量
和效率，同时也减少了信访案件的
产生。”

对王建忠来说，上任后面临的
另一个难题是干部人事调整。上任
之初，法院存在中层干部年龄偏
大，老、中、青搭配不够合理、院直
庭室与法庭之间干警缺乏交流互
动、普通干警岗位交流力度小等问
题。干部人事调整工作涉及干警切
身利益，处理不慎，容易积聚矛盾，
影响队伍活力，影响法院职能的有
效发挥。王建忠顶住压力，通过征
求干警意见，决定开展干部人事调
整工作，通过岗位交流努力形成一
支结构更加合理、战斗力更强的法
官队伍。

这次调整由外地教授出题，保
密局对试卷护送，严格监考，及时
公布结果，并主动邀请有关部门监
督。这种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干警
意愿，并通过正当程序予以保障的
作法让这次调整无论是竞岗还是
交流，胜者光明磊落，败者心服口
服，干警满意度达95%以上，极大
地增强了干部人事调整工作的透

明度，减少了不必要的猜测，激发
了干警干事创业的热情。

善于创新

审执工作有思路
2007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引
入了破产管理制度。数据表明，该
法实施以来全国年均退出市场的
企业总数达80余万家(其中注销的
39万家，吊销的43万家)，但法院年
均受理的破产案件仅为3300余件，
绝大多数企业未经法定程序依法
退市，即已人去楼空、长期歇业、财
产状况不明，实际上大多数已无产
可破。滨城区法院经分析认为：“由
于破产企业实有破产财产和资金
很少或为零，破产管理人因担心

‘入不敷出’不愿参加竞争，或受法
院指定后不愿垫付资金，致使清算
工作无法启动，从而导致企业破产
进程停滞，使破产企业的隐形财产
和企业债权得不到清理清收，破产
目的难以实现，破产企业职工和债
权人权益难以保障甚至受到损害，
进而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即使经
过各方面工作，破产管理人愿意参
与清算以至垫付启动资金，但经过
清算，企业‘无产可破’或不足以支
付破产费用，导致破产管理人‘亏
本’，进而影响了管理人的工作积
极性，使破产工作效益大打折扣，
妨碍了无产可破破产案件审理工
作的开展。”

“只有让破产管理人卸掉‘思
想包袱’，才能让他们安心开展工
作。要设法建立一种制度，解除破
产管理人的后顾之忧，推动无产可

破案件的审理。”王建忠一语中的。
为平衡协调破产管理人的经

济利益，充分、有效调动其积极性，
保障破产案件审理工作正常开展，
滨城区法院在王建忠带领下，认真
调研，积极协调，争取支持，在全国
建立了首个“破产管理人报酬基
金”。基金的设立，有效破解了无产
可破破产案件“启动难、审理难、维
稳难”三大难题，已经使4起无资金
破产案件工作得以启动，实现了良
性运转。“有了报酬基金，我们不再
担心付出劳动得不到报酬，从而可
以放心投入到破产企业的管理工
作。”一位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说。
破产管理人报酬基金制度已作为
典型经验在全国破产会议上交流，
山东省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在
滨城区召开，这说明滨城区法院破
产审判工作已得到业界的广泛认
同。

不断探索

建立不少新制度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

望，防止青少年违法犯罪，挽救失
足青少年，一直是王建忠挂在心
中的一件大事。在“教育、感化、挽
救”理念的带动下，王建忠亲任少
年审判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积极
开展调查研究，不断进行创新和
实践，先后探索建立了社会调查
员制度、圆桌审判制度、判时寄语
制度、未成年人轻罪犯罪纪录封
存制度、跟踪帮教制度。少年法庭
积极对在校中小学生开展法制授
课、组织旁听案件、模拟法庭、参
观狱所等多种形式的法制教育，

同时建立了“法院、家庭、单位、社
会一体，教育、监管、扶持配套”的
未成年犯帮教管理网络，为未成
年犯学习就业提供帮助。

2012年(22件、27人、0 . 15‰)
与2006年(108件、191人、0 . 9‰)
相比，滨城区未成年人犯罪率分
别 下 降 8 0 . 6 3 % 、8 5 . 8 7 % 、
83 . 33%。未成年缓刑犯重新犯罪
一直保持零纪录，先后有58名未
成年犯就业，14人返校就读，4人
考入大学。少年法庭被授予“全市
青少年教育基地”、“全省预防青
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先进集体”、

“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等荣誉
称号，今年3月份被省高院记“集
体一等功”。对此，市区某学校教
务处主任说，“区法院通过法制授
课、组织旁听、模拟法庭、参观狱
所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效果就是不一样，有了他们的帮
助，我们省心多了。”

案件质量效率上去了，滨城区
法院的工作上去了，而由于工作的
忙碌和紧张，王建忠患上了高血
压，然而深知责任重大的他仍然每
天不知疲倦地工作，不是第一个上
班，但却往往是最后一个下班。王
建忠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法院事
业，不计个人得失；为了发展，开拓
创新，攻坚克难。

“为人民服务，为发展服务，永
远没有止境，我要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
法保障和服务，让社会更稳定、更
和谐。”王建忠的这句话就是对他
的诠释和真实写照。

4月28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山东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滨
州市各个行业的37名劳动者当选省劳模，并共赴济南接受表彰。4月28日下
午，2013年全市劳模表彰大会举行，马立国等109名同志被授予“滨州市劳动
模范”称号。近年来，滨州市经济社会继续保持了平稳较快的良好发展态势，
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广大劳动者的辛勤汗
水和无私奉献，也离不开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带动模范作用。即日起，本
报特推出“滨州市劳模风采”栏目，向市民展示劳模的故事和风采。

王建忠，现任滨城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自2007年12月
上任以来，他以身作则，在日常工作中不断推陈出新，破解了一
系列法院审判工作难题。近六年来，在他的领导下，滨城区人民
法院获二十余项省级以上荣誉称号，近三十项市级荣誉称号。
2011年4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山东省高院给滨城区法院记
“集体一等功”；2012年，王建忠被山东省人保厅、省综治委授予
“平安山东”建设先进个人并记二等功，被滨州市总工会授予“五
一”劳动奖章；2013年，王建忠被授予“五一”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王王建建忠忠与与执执行行法法官官一一起起到到当当事事人人家家中中送送执执行行款款。。((资资料料图图))

滨州市劳动模范、滨城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建忠：

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本报记者 赵树行 本报通讯员 赵源泉 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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